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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华瑶族自治县社会保险服务中心
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

根据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》

（中发〔2018〕34号）、《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 湖南省人民政府

办公厅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湘办发〔2019〕

10号）和《江华瑶族自治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4年度财政支出

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等文件精神，我单位高度重视，认真组织，

对 2024年部门整体支出进行了绩效自评，现将自评情况报告如

下:

一、部门（单位）基本情况

（一）部门职能职责

江华瑶族自治县社会保险服务中心贯彻落实中央、省、市、

县关于养老保险工作的方针政策和部署要求，在履行职责过程中

坚持加强党对养老保险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。主要职责是：贯彻

执行上级有关基本养老保险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，为社会

保险行政管理提供经办服务保障；为全县养老保险基金管理、数

据统计工作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保障；统筹指导乡镇开展养老保

险经办服务工作，承担全县职工和居民养老保险经办服务工作；

负责全县参保人员个人权益记录、关键信息审核、基本养老保险

待遇计发和领取基本养老金资格认证等服务工作；承担全县落实

养老保险中央调剂金制度的经办工作；拟订全县基本养老保险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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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的收支计划，按照上级有关要求编制基金预决算、财务报表，

管理全县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和统筹外代发资金；承担全县业务信

息系统的运行维护工作；负责全县养老保险业务统计工作；拟订

全县养老保险内部控制工作规则，承担全县养老保险内部控制工

作，承担全县养老保险待遇稽核工作；贯彻落实全县养老保险标

准化、档案电子化建设工作。负责全县改革改制事业单位养老保

险托管服务工作，负责指导并承担全县基本养老保险档案管理和

社会化查询服务工作；负责全县职业年金经办服务工作；负责全

县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；承担全县退役军人、军转干、民办

代课教师、老年乡村医生、老放映员和独生子女父母等特殊群体

生活补助和奖励金代发工作；承办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交办

的其他事项。

（二）机构设置情况

江华瑶族自治县社会保险服务中心为江华瑶族自治县人力

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所属副科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，设九个内设机

构：综合管理室、基金财务室、养老保险参保登记室、个人权益

室、养老保险待遇室、职业年金室、统筹信息室、社会化服务室、

内控稽核室。

（三）人员编制情况

2024年末，我单位共有编制 30名，其中行政编制 0人，事

业编制 30名。年末实有在职人员 25人，退休人员 8人。

二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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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基本支出情况

基本支出是保障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

各项支出，包括用于在职和离退休人员基本工资、津贴补贴等人

员经费以及办公费、印刷费、水电费、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

经费。2024年基本支出预算安排（含上年结转）2756.66万元，

实际支出 2756.66 万元，完成预算安排的 100%。人员经费支出

2692.92万元，占基本支出的 97.69%;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63.74万

元，占基本支出的 2.31%。

（二）项目支出情况

项目支出是单位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

而发生的支出。2024年项目支出预算安排(含上年结转)24.71万

元，实际支出 24.71万元，完成预算安排的 100 %。其中:

运转经费，2024年实际支出 3.87万元，占项目支出的 15.66 %，

是原江华瑶族自治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的工作经费（含县根欠办

工作经费、综合执法经费、执法检查经费、宣传培训、两网化运

行维护经费等）。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撤销后，根据江编发〔2024〕

10 号文件，我单位向县财政申请将原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的所

有剩余预算指标合并至我单位，并根据职能划分将 3.87万元运

转经费的预算指标通过国库集中支付付款至县人社局机关，用于

劳动保障监察相关执法工作开展。

机关事业单位离休人员离休费及建国初期参加革命工作退

休干部生活补贴、劳模补贴，2024年实际支出 20万元，占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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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出的 80.94 %，主要用于按时足额发放离休人员离休费及建国

初期参加革命工作退休干部生活补贴。

机关事业单位独生子女父母奖励，2024年实际支出 0.58万

元，占项目支出的 2.35%，主要用于发放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

独生子女父母奖励金。

三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
2024 年度我单位未安排政府性基金预算，无政府性基金预

算支出。

四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

2024 年度我单位未安排国有资本经营预算，无国有资本经

营预算支出。

五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
2024 年度我单位部门预算未安排社会保险基金预算，无社

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。

六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

2024 年，我单位积极履职，强化管理，较好的完成了年度

工作目标，根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，我单位 2024

年度评分得分为 100分。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如下：

预算执行率总分 10分，得 10分。年度资金总额全年预算数

2781.37万元，全年执行数 2781.37万元，执行率 100%。

产出指标总分 40分，得 40分。指标 1：基本养老保险参保

人数，年度指标值 38万人，实际完成 38.08万人，得 14分；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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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 2：足额发放比率，年度指标值 100%，实际完成 100%，得 13

分；指标 3：按时发放比率，年度指标值 100%，实际完成 100%，

得 13分。

效益指标总分 20分，得 20分。指标 1：基本养老保险参保

率，年度指标值 90%，实际完成 98.80%，得 10分；指标 2：领

待人员生存状况认证持续性，年度指标值 1个年度，实际完成 1

个年度，得 10分。

满意度指标总分 10分，得 10分。社会公众满意度，年度指

标值 90%，实际完成 90%，得 10分。

成本指标总分 20分，得 20分。预算成本控制情况，年度指

标值 15176.64万元以内，实际完成 2781.37万元，得 20分。

我单位 2024年度工作完成情况：截至 2024年 12月底，全

县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缴费人员和领取待遇退休人员总人数为

380791人；养老保险和职业年金基金征缴 53589.35万元；养老

保险待遇发放 75145.33万元，待遇按月及时足额发放，待遇发

放率 100%；职业年金待遇发放 1152.85万元，职业年金记实 424

人，记实金额 2538.32 万元，记实率 100%；城乡居民养老保险

提高缴费档次至 3000元以上档次人员 1000余人，提档缴费金额

2200万元，2024年月人均养老金水平为 161.99元，增速 15.50%

在 11个县市区中排全市第一位。换发带有交通出行功能第三代

社保卡 18492张，完成目标任务 17500张的 105.67%。

我单位 2024年度工作亮点：一是以保民生为主责，扩参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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抓统筹促改革。落实全民社会保险参保行动，扩大社保覆盖范围；

落实企业养老保险全国统筹，推动工作有序开展；落实制度改革

要求，加快改革工作进程。二是以优服务为抓手，重宣传送政策

惠民生，上门服务更有力度，窗口服务更有温度。三是以守安全

为底线，强监管建机制防风险，压实基金监管责任，常抓从业队

伍建设。

七、存在的问题

主要体现在单位具体职能工作方面：

（一）参保扩面工作虽然同比增长，但是部分城乡居民和城

镇职工参保意识薄弱，参保内生动力不足，参保扩面形势不容乐

观。

（二）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遗留的历史问题矛盾

依然突出，尤其是原试点退费、职业年金记实等涉及资金筹集的

问题十分棘手。

（三）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人均保障水平偏低，社保基金安全

问题存量并未见底，增量没有得到完全遏制，社保基金风险防控

压力依然十分巨大，社保领域信访矛盾依然十分突出。

八、下一步改进措施

（一）细化预算编制，优化预算项目设置。不断完善部门预

算编制管理，抓住预算一体化系统平台整合的契机，充分利用云

平台数据，加强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，并作为下年预算安排的

依据，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精准度和预算标准化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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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强化预算约束，实行项目进度动态管理。通过定期对

项目实施和预算执行情况进行梳理，及时掌握项目进度，督促项

目实施单位早启动、早实施、早验收，对符合条件的项目按照项

目进度支付相关款项，将预算资金管理贯穿于项目实施全过程中。

九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绩效自评结果将作为下年部门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，与预算

调整和项目安排挂钩。拟于 5月 16日前在江华县政府网站公开。

十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
无。


